
 

 

广东省梅州市农业农村局 
                    

梅市农农函〔2024〕269 号 

 

关于转发《关于下达 2024 年中央农业经营主体
能力提升资金——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培育项目
（试点市、县、镇）任务清单的通知》通知 

  

兴宁市、大埔县农业农村局： 

现将广东省农业农村厅《关于下达 2024 年中央农业经营主

体能力提升资金——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培育项目（试点市、县、

镇）任务清单的通知》（粤农农计〔2024〕124 号）转发给你们，

并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支持对象 

支持兴宁市、大埔县进行新型经营主体能力提升试点县（市、

区）建设，开展新型经营主体培育工作。鼓励“百千万工程”纵向

驻县工作队牵头组织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开展能力提升建设试点

工作。 

二、项目资金 

2024 年农业经营主体能力提升试点县资金，兴宁市、大埔

县各 250 万元，共 500 万元。《广东省财政厅关于下达 2024 年农

业经营主体能力提升资金（第三批）的通知》（粤财农〔2024〕

61 号）已将资金下达给兴宁市、大埔县财政局。 

三、建设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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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支持符合条件的农民专业合作社、家庭农场等新型农业

经营主体改善生产设施条件，提升内部管理和生产经营能力，应

用先进适用技术，发展生态低碳农业，加强品牌营销和指导服务

等方面。 

四、绩效目标 

支持省直单位纵向帮扶的兴宁市、大埔县完成新型农业经营

主体培育任务，经营主体规范运营。 

五、相关要求 

兴宁市、大埔县农业农村局要结合经营主体的发展实际，科

学合理制定项目实施方案，明确试点基础条件、支持对象、建设

内容、目标任务、补助额度、完成时限等内容，并于 9 月 27 日

前将整县的实施方案用农业农村局正式文件报送我局（农村改革

与合作经济指导科）备案，每个经营主体的实施方案、《培育新

型农业经营主体清单》（附件 2）作为附件上报，同时上报盖章

扫描版和可编辑版。资金使用进度和绩效完成情况填报、资金监

管和绩效考评工作按省厅通知要求完成。 

  

附件：1.关于下达 2024 年中央农业经营主体能力提升资金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培育项目（试点市、县、镇）

任务清单的通知（粤农农计〔2024〕124 号） 

2.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清单（用电子文件下发） 

 

 

梅州市农业农村局 

2024 年 9 月 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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